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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律程序对于我国央地事权划分争议之解决具有重大价值。在可供选择的两种程序制度中，司法解纷程序

受到国情现实与本身属性的诸多限制而力有不逮，而协商程序则具有制度属性、制度理念、制度效果与制度环境

等方面的独特优势，理应成为央地事权划分争议解决机制的最优选择。在协商制度设计方面，可以在全国人大常

委会之下设置“央地关系委员会”作为央地事权划分争议的协商平台，从提请主体、受理范围、前置审查、参与

主体、共识达成等几个方面进行具体的程序设置，并借由协商过程的公开性保障协商的有效性，选择与协商民主

存在结构性耦合的软法作为“协商共识”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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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税体制改革上升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的时代背景下，重构我国

央地事权划分体系作为理顺央地财政关系的前提和基

础，逐渐成为学界与政界的共识。在此背景下，国务

院于 2016 年 8 月颁发了《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作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

系张力的必然结果，央地事权划分争议客观存在。如

何有效化解央地事权划分争议成为决定央地事权划分

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指导意见》首次提出，“中央

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争议由中央裁定”。以之为规引，

建立科学有效的央地事权划分争议解决机制就成为我

国事权划分改革进程中的重要节点。 

所谓“事权”，指的是一级政府应承担的运用财政

资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任务和职责。所谓“争议”，

就是对某一价值物的相互冲突的主张或要求的状态。

结合来看，事权划分争议就是不同层级的政府对事权

职责如何在相互之间配置所产生的相互冲突的主张和

要求的状态。这种冲突的状态，既可能出现在事权划

分过程中，也可能产生于事权实施过程中，因而存在

事权划分过程中的争议与事权实施过程中的争议之

分。本文也主要是基于这种划分认知来展开分析论证。 

与目前学界热衷于从实体上为事权划分厘定清晰

明确的标准不同，本文侧重于从法律程序的视角，展

开对央地事权划分争议解决机制的设计与论证。本文

并不否认实体标准在解决事权划分争议过程中所具有

的基础性地位与规范性价值，但也认为在事权划分实

体标准抽象、模糊甚至缺失的中国语境下，事权划分

争议解决的程序制度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或可

成为央地事权划分法治化的重要突破口。并在比较不

同程序制度之优劣的基础上，提出了央地事权划分争

议解决的协商程序制度。 

 

一、央地事权划分争议解决的 
程序路径之提出 

 

事权划分实体标准是央地事权划分规范化的前提

和基础，也是央地事权争议解决的逻辑起点。构建合

理而明确的事权划分实体标准一直以来是中国学界的

不懈追求。 

(一) 央地事权划分的实体标准及其问题 

纵观学界对事权划分标准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

财政联邦主义者的经济标准和法学学者的法律标准。

事权划分的经济标准以公共产品分层理论为基础。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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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认为，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向社会提供基本公

共产品和服务，而具体的公共产品应由哪一层级的政

府提供则由该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和不同层级政府的基

本职能优势所决定。一般而言，地方政府利用更加接

近居民的地利之便，享有信息优势，而中央政府则更

具有宏观视野，能够消化具有较大外部性的事物。因

而，地方更适合承担信息偏在严重、外部性较小，分

散配置对整体有增益效应的事权；而中央政府则更适

合承担信息处理简单、外部性较大，分散配置对整体

利益损害较大的事权。因此，可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

范围和效用溢出程度，将其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准

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依次分属于中央

事权、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和地方事权[1](17−21)。由此

不难概括出，事权划分的经济标准具体包括三项内容，

即受益范围、信息复杂性和外部性。事权划分的经济

标准以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为基本价值导向，为层级

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提供了基础性的标准。但效率导

向下形成的事权划分格局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公平正义

等现代法治理念的拷问。由此，法学学者提出了矫正

事权划分经济标准的法律标准，包括形式法定与实质

法定两个方面的内容。形式法定要求事权划分法定，

具有稳定性，内部体系和谐。实质法定要求事权划分

须有助于实现公平正义之法价值，即事权划分结果须

能促进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以及一国之内不同地域

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由此推之，关乎基本公

平正义、需要实现均等化的事权应该向上汇集，由较

高层级的政府乃至中央政府行使。事权划分的法律标

准具有矫正功能，可基于公平正义之法价值对经济标

准导出之事权划分格局加以适当调整[2]。 

事权划分实体标准作为事权划分法治化、规范化

的前提和基础，作为事权划分争议解决的基本准则，

在理论逻辑上并无疑义。然而，就中国而言，单纯借

由厘定事权划分实体标准的方式实现事权划分的规范

化与划分争议的有效解决，至少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

问题： 

一方面，事权划分的实体标准包括原则性标准与

规则性标准两种类型。就现实而言，当前所提出的事

权划分实体标准，无论是作为经济标准的“受益范围”

“外部性”“信息复杂性”，还是作为实质法定标准的

“公平正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在本质上都

是高度抽象的原则性标准，而准则性较强的规则性标

准则因一直“难产”而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当前学

界所谓事权划分实体标准实际上都是一些高度抽象、

缺乏直接可操作性的指导原则。而高度抽象化的原则

性标准无法与具体的事权产生直接的线性对应关系，

需要主体作进一步的事实判断，甚至是价值判断。而

事实判断，尤其是价值判断的主观性，使得在既定的

实体划分标准之下，众多利益相关主体难以推导出相

同的事权划分结论。一言以蔽之，单纯厘定实体标准

的事权划分路径，将因为规则性标准的匮乏而导致争

议在所难免，且难以在实体标准的范围内实现自我  

破解。 

另一方面，事权划分具有动态调整的本质需求，

与事权划分实体标准的确定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

冲突。一国具体的事权划分实践受制于各种条件和因

素，某些事权只有在条件逐渐成熟时才能够明确收归

中央或者划归地方[3]。换言之，应然状态下的事权划

分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需要相对灵活的动态调整

机制。这一论断也得到了国家政策层面的肯认，《指导

意见》提出“财政事权划分要根据客观条件变化进行

动态调整”，将“建立财政事权划分动态调整机制”作

为推进央地事权划分改革的重要内容。诚然，实体标

准在解决央地事权划分争议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规范性

价值，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杜事权争议之出现，又

能够在事权争议出现后提供裁定的规范性标准。然而，

如上所述，事权划分是动态调整的，而作为规范的实

体标准及其推导出的事权划分格局是稳定不变的。质

言之，事权划分动态调整的需求与事权划分实体标准

的稳定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事权划分的

实体标准徒身无法满足事权划分动态调整的需要，而

须同时有其他途径作为辅助。 

(二) 事权划分争议解决的程序路径之价值 

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要想事先用一个准确而全面

的方法把分享主权的两个政府的权限划分开来，那是

不可能的，谁能遇见一个国家一切生活细节呢？”[4](127)

法律的空缺结构、实体标准的抽象性[5](134)、事权的动

态调整需求，决定了单纯借由厘定实体标准的方式来

达致事权划分格局法治化的目标，并不具有现实性。

央地事权划分规范化、法治化之目标的实现，必须开

拓新的路径。而正当法律程序或可以有效破解实体标

准在实现央地事权划分规范化以及央地事权划分争议

有效解决时所面对的难题。法律程序的价值至少体现

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法律程序能够从根源上化解事权划分中出

现的争议。央地事权划分法治化的进程，在本质上是

一个不断消解央地双方事权划分争议的过程。只有合

理吸纳央地双方的利益诉求，才能够真正实现事权划

分结果的合理化、科学化与规范化。就事权划分的动

态过程而言，任何事权划分的现实样态都是央地双方

政治现实与利益博弈的结果。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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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央地双方的利益偏好与价值判断，就成为事权划

分结果科学合理与否的关键所在。而在一定条件下，

把价值问题转化为程序问题来处理是打破政治僵局的

一个明智的选择[6](17)。前文述及，事权划分实体标准

所面临的难题之一是规则性不够而无法完全避免不同

主体对特定事权归属的不同价值判断。换言之，既有

的原则性标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限缩发生划分争议的

事权范围，而不能完全避免不同主体基于对实体标准

的不同认知而产生的事权划分争议。法律程序则着眼

于协调导致争议产生的不同主体的利益偏好与价值判

断，因而能够从根源上解决央地事权划分过程中所存

在的争议。 

其二，法律程序的反思性整合特征与事权划分动

态调整之本质需求存在着结构性的耦合。程序的本质

特点是过程性和交涉性，法律程序即是交涉过程的制

度化。在法律程序里，事情的重点不再是经由法律程

序所得出的结论，而是谁按照什么手续来作出决定的

问题的决定[6](32−33)。即程序反而求诸自身的结构具有

反思性[7](234)。通过正当法律程序的制度安排，程序的

参与主体能够在程序过程中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并为

自身的利益主张进行说理性辩护。央地双方通过具有

过程性和交涉性的程序制度安排，能够将事权划分所

关涉的各种利益关系相对完整地呈现出来，而最终的

事权划分决定则建立在对双方利益诉求与说理信息进

行反思的基础之上，带有一定的整合性。换言之，央

地事权划分争议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性过程，最终的事

权配置极有可能在反思性整合的基础上获得结果上的

改变，从而适应事权划分动态调整的需要。同样，针

对随社会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新出现的事权①，也可以通

过法律程序的反思性整合过程得到妥适的安排。 

其三，法律程序可以保障经由法律程序导出的事

权划分格局得到切实履行。通过事权划分实体标准推

导出的央地事权划分格局，在现实运行中往往得不到

有效的遵守与执行，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

异化现象。这种异化现象既可能源于事权划分决定者

恣意曲解事权划分标准，导致事权划分违背实践理性，

难以付诸实施；也可能导因于决定者知识理性匮乏，

无法在具体事权的划分上作出理性的选择。而与之相

对，法律程序可以限制作为相对强势主体的中央政府

在事权划分过程中的恣意妄为。同时，通过公开决定

过程，发现并纠正决策过程中的错误，而且法律程序

可以创造根据信息资料进行自由对话的条件和氛围，

保证各种观点和方案得到充分考虑，实现理性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程序具有“作茧自缚”的效应，程序

参加者在程序过程中会越来越受到“程序上的过去”

的束缚[6](23−31)，央地双方很难抗拒通过正当法律程序

所产生的争议处理结果，从而保障经由程序推导出的

事权划分格局得到央地双方的自觉遵守。 

此处还需再强调的是，提出央地事权划分争议解

决的法律程序路径，并不是要否认事权划分实体标准

的重要价值，更不是要以争议解决程序替代事权划分

的实体标准。就两者的应然关系而言，实体标准对事

权争议的解决应当具有决定性作用，法律程序只能在

实体标准框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就中国的现实而

言，由于规则性标准的“难产”，所谓事权划分实体标

准实质上只是规范性较弱的原则性标准。在此背景下，

事权划分实体标准与争议解决程序两者间的关系会产

生异变，事权划分争议解决程序的价值与地位会得到

极大的提升，它可以担纲起原则性标准与具体事权之

间的桥梁作用，填充消弭抽象的原则性标准与具体事

权之间的鸿沟。而且，前已述及，经由法律程序达致

的争议解决结果本身往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拘束

力，从而可以上升为同类事权划分的规则性标准。在

此意义上，事权划分争议解决程序可以作为事权划分

规则性标准的“顺产”机制，而这正是在中国语境下

提出央地事权划分争议解决的法律程序路径最为重要

的价值和意义。 

 

二、司法机制抑或协商程序：央地事 
权划分争议解决的制度抉择 

 

事权划分改革的核心要义在于有效解决央地之间

在事权划分上的争议，争议的解决则依赖于契合事权

划分特性的程序机制。就现实而言，我国当前奉行的

是行政性财政分权模式，央地事权划分争议也由行政

方式予以解决。由于央地内部行政程序中严格的等级

性和服从性，中央政府在争议解决中占据了绝对主导

地位，从而难免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争议处理

决定。而迫于行政程序服从性的地方政府在形式上接

受中央单方处理决定的同时，往往倾向于在实践中运

用自身所控制的资源抵制事权划分结果的施行。这也

是我国当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央地事权关系

困境形成的最为根本的原因。为破解困境，必须构建

新的事权划分争议解决机制。 

(一) 央地事权划分争议解决的司法机制及其局

限性 

《指导意见》提出，“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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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由中央裁定”。从文义解释来看，作为解决争议方式

的“裁定”具有浓厚的司法色彩，而作为解决争议主

体的“中央”，又没有限定为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

存在其他中央国家机关作为争议解决主体的可能性空

间。为此，不免有学者推而论之地得出《指导意见》

意图在我国建立央地事权划分争议司法解决机制的结

论。事实上，建立央地事权划分争议的司法解决机制

一直以来也是许多学者的理想追求[8−11]。而本文基于

以下方面的原因，并不认为司法解决机制是适合我国

国情之需要的央地事权划分争议解决程序。 

从国情现实来看，央地事权划分争议司法解决机

制在中国语境下的可行性，不无疑义。一方面，央地

事权划分争议司法解决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特定的条

件，即司法机关具有足够的权威，能够在央地事权争

议审理的过程中公正地不受外界干扰地进行审判活

动，且最终的审判结果对央地双方都具有约束力。然

而，受制于历史和传统，在中国的权力分配格局下，

司法权处于弱势的地位是不争的事实。司法权对于行

政权的依附性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虽然有所改善，却

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12]。在此背景下，显然不能

期望司法机关能够“挺直腰板”，完全客观公正地对最

高国家行政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的事权冲突作出客观

公正的判决。另一方面，法律对央地事权划分已经作

出明确而合理的规定，是司法解纷机制有效运行的前

提条件。法律没有对央地事权作出划分或者划分不明

确，司法机关的解纷行为就会缺乏依据；法律对央地

事权的划分不合理，则会导致司法机关的解纷行为失

去实质意义。许多事权争议本就导因于既有事权划分

的不合理，而根据不合理的事权划分规范作出的事权

争议判决，只能是对不合理的事权划分格局的确认，

从而使问题回到原点。而我国事权划分法律规范匮乏，

仅表现为《宪法》第 3 条第 4 款②“两个积极性”的原

则性规定及其他少量个别性的规定，大量的事权划分

是由最高行政机关在事权运行实践中通过相机抉择机

制来实现的。而且，行政机关主导下的事权划分格局

不尽合理，存在大量的同质化事权，地方政府承担了

过多的事权责任[2]。以之作为司法机关裁判央地事权

划分争议的依据，显然不具有可行性。 

从政制构造来看，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主要包括权力机关(全国人大

与地方人大)之间的关系与行政机关(国务院与地方人

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的内容。依据宪法和相关

组织法的规定，央地权力机关之间是一种监督关系，

主要是全国人大监督地方各级人大，而行政机关之间

是一种领导关系，即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从属于国

务院，接受其领导。由此观之，我国的地方行政区域

迥然不同于联邦制国家的州或邦，也不同于实行地方

自治的单一制国家之地方自治单位，从而不具有大陆

法系传统法理论上的独立公法人地位[13]。而观之以司

法方式解决央地权限争议的国家，地方的独立公法人

地位是其共同的属性和前提条件。原因在于，按照通

说，央地权限争议司法解决机制是以行政诉讼的方式

进行的，而地方具有独立公法人地位是其能够具备行

政诉讼主体资格的前提。在我国当前的政制框架下，

地方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派出机关性质的政治组织，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团体，不具有独立公法

人地位，从而不具有独立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在此

条件下施行央地事权划分争议司法解决模式，将会导

致理论逻辑上的矛盾与混乱。因此，央地事权划分争

议的司法解决模式必须以改造我国当前的政制模式、

塑造地方独立的公法人地位为前提条件，而这虽在理

论上具有可行性，但于实践而言，将是一场费时耗力

的政治与法律改革，在短时期内不具有可期待性。 

从司法属性来看，央地事权划分司法解决机制所

能够解决的事权争议范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事权

划分争议涵盖的维度范围非常广泛，根据出现争议时

间点不同，可以分为事权划分过程中的争议和事权实

施过程中的争议。前者指的是，对某一具体事权在确

定配置给中央或地方的决策过程中所出现的争议。后

者则是指在既定事权划分确定之后，实施过程中对事

权归属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与诉求，进而出现的争议。

而且，根据经验理性可知，事权划分过程中争议的合

理化解能够有效避免事权实施过程中争议的发生。另

外，根据司法的基本品质，“政治问题不审查”是一项

基本的限制性原则[14]。司法解纷只能针对法律问题，

而不能适用于政治问题。然而，事权划分过程中出现

的争议体现为各方主体的利益博弈，在性质上属于政

治争议的范畴，不属于司法解纷的范围。在中国的现

实语境下，大量的事权划分过程中的争议才是高悬于

事权划分改革进程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法解决

事权划分过程中的争议，注定了司法解纷程序不能作

为我国央地事权划分争议的解决机制。 

(二) 央地事权划分争议解决的协商程序及其优

越性 

重新酌量《指导意见》提出的央地事权划分争议

处理方式的规定，不难发现，“裁定”并不必然指向司

法程序。实际上，通过一定法律程序得出争议处理结

果的方式，皆可谓之为“裁定”③。《指导意见》提出

“裁定”作为争议处理的方式，意在强调央地事权划

分争议的解决必须经过正当法律程序的过程，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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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限定为司法解纷程序。结合上文之论述，我国应

该寻求建立一种以协商程序为中心的央地事权划分争

议解决机制。 

协商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宪法为中心的程序民

主[15]，是一个由公正的程序所组成的理想化进程，在

这个进程中，协商参与者为了解决政治冲突而从事着

理性的辩论[16]。作为一种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④，在

解决央地事权划分争议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 

首先，从制度属性来看，协商程序能够化解的事

权争议范围具有广泛性。协商民主源于对自由民主理

论下竞争性选举之聚合民主机制的批判[17]。协商民主

强调通过政治共同体成员公共讨论和批判性的审议产

生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公共政策的过程[18]，即协商民主

可以通过容纳全部共同体成员利益偏好来获得政治决

策的合法性。由此可见，协商民主产生于自由民主政

治的合法性危机，担负着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争

议进而达成一致性共识的使命。换言之，央地事权划

分过程中的争议作为一种政治争议，其化解本质上属

于协商民主的功能范围。而事权实施过程中的争议，

貌似具有法律争议的外表，实则或是事权划分过程中

争议的延续，或是央地一方基于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对

既有事权划分格局提出的挑战，其政治性大于法律性，

相较于司法程序，依然更适合于通过央地之间的协商

程序予以解决。 

其次，从制度理念来看，协商程序的开放性理念

能够满足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进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地

方作为利益主体的轮廓日渐显现，多元社会利益格局

悄然形成[19]。欲使地方在新的利益格局下与中央“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避免出现“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的现象，中央政府必须摒弃单一制中央集权国

家依凭政治威权解决事权划分争议的传统，在制度设

计时充分融入地方的利益因素[10](84−85)。在地方参与中

央决策的制度化途径付之阙如的条件下，诸如“驻京

办”这类中国特色的非制度化渠道便会屡禁不绝[20]。

协商民主能够提供一种允许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开放

性机制。而且，协商民主坚持给予弱势群体一个公平

的发言权并在他们提出良好理由时采取行动，具有迫

使中央政府放弃对于争议解决结果控制的功能[21](213)。

地方能够借由公正合理的协商程序表达利益诉求，并

求助“更好观点的力量”影响最终的央地事权划分   

格局。 

再次，从制度效果来看，经由协商程序产生的事

权划分争议解决方案更容易在事权运行实践中得到落

实。协商民主能够充分发挥理性的作用，它的一个重

要的优点就在于，致力于使理性凌驾于权力之上，观

点之所以被采纳，不是因为最有影响力的利益取得了

胜利，而是各方在倾听和审视相关理由之后，共同认

可该观点的正当性[22](23)。即通过协商程序所产生的央

地事权争议解决方案是央地双方所达成的一致性共

识。这种共识虽然不是央地双方最根本的利益偏好，

却是经过理性思考后所能够一致接受的方案，因而也

就更容易在实践中得到各方的自觉履行。 

最后，从制度环境来看，协商程序解决央地事权

划分争议的优越性还根源于我国既有的政治文化资

源。协商理念在中国具有深厚的传统，最早可溯源至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和而不同”“礼之

用、和为贵”等皆是该政治理念的阐发。在此政治文

化的孕育之下，中国古代虽然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

非平等主体间无民主可言，但体现协商理念的行为依

然存在于策士、谏议等制度之中[22](160)。建国初期，毛

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

关系时，提出“顾全大局，互助互让”的基本原则，

并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

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

来不冒下命令”[23](31−32)。“互助互让”“商量办事”都

蕴含着浓厚的通过协商机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

念。时至今日，协商民主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

执政理念和民主制度形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

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

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

而 2015 年 1 月 5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

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对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作出了

全面的部署。同时，根据学者的观察，中国的央地关

系在实际运作中也体现着浓厚的协商运作机理。伴随

着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政府简政放权，中国的央地关系

逐渐形成了以强制、谈判和互惠为基本运行机制的行

为联邦制[24]。强制意味着问责性，谈判是协商机制的

实质性运作的程序要求，互惠则是协商能够达成一致

性的前提条件。换言之，中国央地关系运作的实际过

程，基本上满足了协商民主论者所描述的协商产生公

平协议所需要的三个基本原则，即“互惠性、公共性

和问责性”[25](52)。 

由此观之，无论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亦或是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

方关系的实际运作，都蕴含着协商化解冲突的基本理

念。虽然这种协商是非规范化的和非制度化的，但无

疑将能够为我国央地事权划分争议协商解决法律制度

的构建提供政治和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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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央地事权划分争议解决的 
协商制度建构 

 

程序性是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协商结果的质量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协商程序设计之优劣[26]。理想的

协商是一个由公正的程序所组成的理想化进程，为保

障进程的连续性、公平性与可控性，必须将协商程序

法律化、制度化。中国虽然已有正式的政协制度和非

正式的协商实践，但构建制度化、规范化的央地事权

划分争议协商解决机制，并使之有效运转，仍然是一

个全新的课题，亟需学理上的研究与建构。 

(一) 事权划分争议协商论坛的平台设置 

根据博拉·坎拉二元协商模式理论，协商活动由

结构性社会学习和政策制定两个相互独立的阶段组

成，一个成功的协商过程需要一个能够为协商参与者

提供一起实践社会学习和政策制定机会的相互交流的

平台[27]。换言之，央地事权划分争议协商解决机制首

先需要建构一个容纳中央与地方进行协商的平台。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

分争议由中央裁定”。从释义学的角度而言，该规定中

存在两个“中央”的表述，其内涵实际上有所区别。

第一个“中央”是语法上的省文，其完整表述应为“中

央财政事权”，因此，此处的“中央”是作为财政事权

承担主体的中央。而结合财政事权的事物属性，第一

个“中央”指国务院，当属无疑。而第二个“中央”

语出“中央裁定”，与《宪法》第 3 条第 4 款“中央和

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

下，……”的表述一脉相承，更强调一种抽象层面上

对央地财政事权划分争议解决的主导地位，而并未特

指某一国家机关。换言之，在既有的宪政体制框架下，

具体由哪一中央国家机关代表“中央”解决央地事权

划分争议，在排除了司法机关的条件下，仍存有最高

行政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两种选择⑤。综合来看，在全

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置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央地关系

委员会” 
⑥作为央地事权划分争议的协商平台是较为

理想的选择。原因在于，中国人大制度的运作逻辑本

身具有一定的协商性质，无论是建国初期政治协商会

议代行权力机关的职能，还是现今人大与政协组成的

“两会”机制，都旨在将最高权力机关的决策建立在

充分的协商基础之上[28]。而且，相较于国务院，全国

人大的组成人员大多来自地方，因而受到中央权力干

预的可能性要小，地方利益的表达相对更加顺畅，从

而有利于央地之间就事权划分争议展开充分的协商。

此外，央地事权划分争议产生的深层次的或称之为根

本上的原因在于立法上的缺陷，或是立法对央地事权

划分不清、界定不明；或是立法对某项事权划分的不

科学、不合理，超出一方的实际财政能力；或是针对

某一具体事权没有任何法律予以划分，出现了立法盲

点[29]。既然央地事权划分争议根源于立法上的缺陷，

无疑需要经由立法机关予以因应解决。全国人大作为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同时也是我国的最高立法机关，

在其之下构建解决央地事权划分争议的协商平台，符

合法治运作的基本逻辑。 

诚然，协商民主理想的特征之一是要求参与者之

间具有某些形式的明确的平等[30]，缺乏平等地位条件

下的协商只是“意识形态”和“病态的”。在央地事权

划分的协商论坛中，央地之间政治上不平等的地位，

貌似会成为协商取得实质效果的阻碍，实则不然。协

商程序所要求的参与者平等是指协商参与权利的平

等，而不是主体的完全等同。而且，中国当前的事权

划分格局是决策权与执行权分别由中央与地方各执一

端的双头垄断结构，中央与地方各自具有自身所控制

的资源。在此条件下，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和信息公开

制度的设计，就可以实现央地各方平等有效的协商。

协商参与者具备以下两方面的平等权利基本上就可以

满足平等协商的要求：一是参与者的门槛是平的；二

是进入门槛以后，各主体的交往是平的[13](285)。就央地

事权划分争议所设置的协商论坛，即央地关系委员会

在就某一事权划分争议展开协商程序时，应当允许各

利益相关方的代表平等地进入，并享有自由的表达利

益诉求和进行说理与辩护的权利。如此，在地方利益

迅速崛起且控制事权之执行权的背景下，预期地方在

协商过程中挑战中央绝对主导央地事权划分的偏颇权

力结构，便是现实可待的。 

(二) 事权划分争议协商论坛的运行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是使协商免于权力干扰的重要保

障。一个完整有效的事权划分争议协商程序大致应该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事权划分争议协商解决的提请主体。央地事

权划分争议就直接关涉主体而言，包括中央与各个地

方。因而中央或者任何一个地方都应该有权提请央地

关系委员会启动就特定事权划分争议进行协商的程

序。只是于此还需明确作为提请主体的“中央”与“地

方”的具体内涵。“中央”与“地方”内涵的确定需要

以协商解决的客体即事权划分争议为根据。根据《指

导意见》所规定的财政事权的基本属性，财政事权是

地方政府以及与地方政府相对应的中央(国务院)的财

政事权。相应地，事权划分争议也就是地方政府与国

务院的事权划分争议。因此，作为央地事权划分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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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解决提请主体的“中央”与“地方”应该是指国

务院和地方政府。 

此外还需强调的是，公民在央地事权划分争议中

的主体地位。央地事权划分所导出的事权划分格局是

有关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国家职责在中央与地方之

间的具体配置。由于财政能力的差异，某项事权配置

给中央或者地方，会直接影响公民享受公共产品或服

务的质量。某项事权在央地之间配置不明确或者不合

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影响尤为严重。因而，公民理

应享有就某项具体事权的配置向央地关系委员会提出

异议的权利，即在理论上，公民应当享有事权划分争

议提请协商解决的主体资格。当然，此处的“公民”

属于与政府相对应的概念，具体应该涵盖公民个人、

社团组织等与事权划分关系密切的私法主体。 

二是事权划分争议协商解决的类型范围。央地关

系委员会作为解决央地事权划分争议的协商论坛，所

能解决的争议范围具有广泛性，可以涵盖事权划分过

程中的争议和事权实施过程中的争议。此即前文所述

及之事权划分争议协商解决的优越性所在，此处不再

赘述。而需要强调的是，协商解决事权划分争议的广

泛性并不意味着需要央地关系委员会来解决一切事权

划分争议。事权划分争议作为一个外延极其宽泛的概

念，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作不同的分类。除了依据出

现争议时间点不同分为事权划分过程中的争议和事权

实施过程中的争议之外，还可以依据争议有无相对应

的法律规范，分为有法规范的事权划分争议和无法规

范的事权划分争议。无法规范的事权划分争议涵盖没

有法律作出规定而产生的争议和法律规定不明确而产

生的争议两种类型，将之作为协商解决的类型范围，

并无异议。而有法规范的事权划分争议，又可以根据

争议的具体形态，分为已违法的事权划分争议和未违

法的事权划分争议。未违法的事权划分争议通常导因

于不合理的既有事权划分格局，央地一方基于财政情

势的变迁，对自己履行相应的事权职责感到力不从心，

就会产生重置事权划分格局的诉求。而争议提出方通

过协商程序表达观点，进行说理论证以争取其他参与

者的理解与支持，从而达致修改法律以重置事权划分

格局的结果，是化解这种争议的最佳选择。而已违法

的事权划分争议，不管是由事权划分不合理所致的“良

性违法”，还是基于一己之私利所产生的“恶性违法”，

都破坏了事权划分的法治秩序。换言之，问责性是已

违法的事权划分争议的基本特征，因而不宜由协商程

序予以解决。在司法功能弱化的现实国情下，该类争

议更适宜按照行政程序追究违法一方直接责任人员的

政治责任。 

总而言之，协商论坛受理事权划分争议的范围，

既涵盖事权划分过程中的争议，也涵盖事权实施过程

中的争议；既包括无法规范的事权划分争议，也包括

有法规范的事权划分争议中的未违法事权划分争议。 

三是事权划分争议协商解决的前置审查程序。央

地事权划分争议属于两级政府间争议，具有复杂性。

前已述及，提请央地关系委员会处理事权划分争议的

主体有两种类型，作为争议直接相关方的两级政府和

作为利害关系人的公民。基于不同主体提请解决事权

划分争议的重要性不同，必须设置宽严不同的受理事

权划分争议的前置审查程序。具体而言，由中央或地

方政府提起的事权划分争议协商申请，只作形式审查

即可，即相关申请只要符合事先规定的形式要求就应

予以受理，如书面申请材料齐全、主体资格合格等，

而无需对提请协商的争议作实质性的判断。而针对由

公民个人或社团组织提起的事权划分争议协商申请，

必须由央地关系委员会对所提请之争议的现实性与重

要性作实质性的审查。原因在于，公民的数量庞大，

所提起的申请也可能数量庞大，而且质量往往参差不

齐。实质审查的内容应该包括所提请之争议是否属于

受理范围，以及争议的现实性、重大性等。 

四是事权划分争议协商解决的参与主体。事权划

分争议协商解决的参与主体不同于提请主体，在具体

事权划分争议协商解决程序中，它包含但不限于作为

提请主体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参与主体的确定旨在界

定协商参与的强度，需要以产生争议的事权划分涉及

或者将要影响的各种利益为判断标准。央地事权划分

争议的类型具有多样化，既存在中央与整体地方的事

权划分争议，也存在中央与特定地方或者局部地方的

事权划分争议。换言之，某一特定地方提请协商解决

的事权划分争议可能会对其他地方的事权利益产生影

响。因此，需要通过利益评估与分层技术确定特定事

权划分可能波及的利益范围与程度，并以此为主要标

准确定事权划分争议协商解决的参与主体及其参与 

强度。 

五是事权划分争议协商解决的过程保障。协商的

过程就是参与者之间沟通交流的过程，也是利益表达

的过程。有效的沟通交流可以促使协商参与者更好地

理解因而增加信任，也可以促使协商参与者主张和理

由的明确化，从而使得参与者会倾向于有理有据地提

出主张，避免纯粹自利导向的博弈与讨价还价。参与

者之间的利益表达与沟通交流必须是平等且自由的，

没有平等且自由的表达，协商程序只能沦为空谈，或

者是“走过场”[26]。而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公正的

制度没有得到有效的遵行，那么公众的压力能够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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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非正义[31](42)。因此，为了实现中央特别是各地方

利益表达的平等与自由，必须诉诸协商过程的公开性。

申言之，只有当协商过程具有公开性时，才能够借助

舆论和公众监督的力量，实现协商的公共性和问责性，

约束所有参与者的渎职与滥权行为，保证参与者放弃

狭隘的个人利益而追求所有人的需求和利益，从而推

动协商共识的产生。 

六是协商论坛的“共识”产生程序。诚然，理想

协商的目标是实现理性推动的共识。央地事权划分争

议的协商程序致力于达成一个使得中央与各个地方皆

能接受的事权配置格局。而且，通过完整的协商程序

过程，这种理想格局也往往是能够实现的。然而，谁

也不能保证协商程序一定将产生共识，基于周全的考

虑，在进行制度设计时不得不考虑协商僵局的情形。

在中央与地方不能就具体事权划分争议产生一致性的

解决方案时，必须有“次优共识”的产生机制。而正

如有学者所言，在思考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时，民主

的许多已有特征不应被舍弃，或被当作“仅仅是偏好

的集合”，为实现协商的理想而应该重新诠释它们[17]。

换言之，央地事权划分争议的协商程序在特殊条件下

可以遵循已有民主的多数裁定原则，诉诸一次投票予

以表决。具体而言，在中央与参与协商的地方政府不

能就事权划分争议达成协商共识时，可以由央地关系

委员会将争议提交具有独立身份和更高权威的全国人

大常委会作出多数裁定。同时，为保证前期协商程序

的实质效果，应当建立裁定时说明理由的制度，以保

证人大常委会对争议各方的利益诉求予以考虑和回

应。需要强调的是，“共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定产

生的事实并不会致使前期的协商程序失去意义。原因

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代议制机关，实行由全体

常委会委员投票表决的集体决策机制，那些在协商过

程中尝试找出足够说服所有人的理由的人，更容易获

得常委会委员的支持，从而使其投票结果不同于缺乏

这种尝试时的结果。 

(三) 事权划分争议协商“共识”的载体选择 

央地事权划分法治化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追求

与目标。从法治需求的角度而言，央地事权划分争议

协商程序所达成的共识应该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以

制定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然而，考虑到事权划分争

议的复杂性以及协商共识的特殊性质，央地事权划分

法治化需要走一条迂回的路径，首先寻求事权划分的

软法之治。 

按照通常的理解，软法是效力结构不一定完整，

无需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但能够产生社会实效

的法律规范[32]。质言之，软法就是那些原则上没有法

律约束力但是却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软法在外延

范围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受到学界一致认可的软

法通常包括政策、章程、内部通知、指导性规则、备

忘录、宣言、框架、礼仪和倡议书等⑦。软法之治的兴

起导因于硬法之治的缺失与不足。作为一种开放、灵

活的治理模式，软法之治在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社会

争议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甚至正在形成一种有

别于传统模式的现代新型公共治理模式[33]。软法之治

能够容纳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协商，认可社会多元主体

的利益和诉求，侧重于为多元主体的行为选择提供导

向，并依靠成员自觉、共同体的制度约束、利益驱动

和社会舆论来完成自身的运行。 

央地事权划分争议协商共识的运行要求与软法之

治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央地事权划分是一个复杂的命

题，围绕其所形成的争议也具有复杂性。一个被证明

正确的事权划分可能需要实践中的反复调试。软法能

够为协商民主提供充分的试错空间而不受标准规则或

制裁威胁的限制，从而有利于减少协商障碍，推动协

商共识的产生[34]。换言之，暂时性的、富有弹性的软

法规则能够带来多种替代方案的试验机会，从而能够

保证中央与各地方之间实现最为充分和有效的沟通。

在通过多数裁定产生“共识”的场合，软法与央地事

权划分争议协商解决机制的契合性尤为明显。多数裁

定只是在特定条件下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因而只适宜

看作是协商程序的暂时性的中断。在此意义上而言，

遵循多数裁定原则产生的“共识”，不是放诸四海皆准、

垂诸万世不朽的真理。协商过程在原则上应该是可以

恢复的，少数需要有权利在今后重启协商程序，用更

好的论证赢得多数，这是失败的少数能够接受多数裁

定“共识”的基本条件[22](265)。推而论之，央地事权划

分争议协商程序所达成的“共识”，需要以一种较为灵

活的形式固定下来，软法的开放性、灵活性特征完美

契合了央地事权划分争议协商共识“变”的需求。 

 

四、结语 

 

在地方利益崛起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协调央地利

益冲突所演绎出来的事权划分争议，成为决定我国事

权划分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法律程序的特质决定了

其在解决央地事权划分争议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指

导意见》提出以“裁定”作为处理央地事权划分争议

的方式，对此，不应该将其偏狭地理解为司法解纷程

序。事实上，通过一定法律程序得出争议处理结果的

方式，皆可谓之为“裁定”，即法律程序的裁定。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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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在我国，协商程序是解决央地事权划分争议最

为理想的选择。这不仅源于协商程序相较于司法机制

所具有的一系列的优越性，而且还具有更为深层次的

原因，即协商作为一种柔性参与机制，更容易被具有

中央集权传统的威权中国所接受，从而更加具有现实

可行性。需要强调的是，对协商制度不具有可操作性

与实效的质疑，实际上是一种逻辑的谬误。谬误之处

在于，质疑者没有把协商当作一种程序来理解，把忽

视协商程序制度建设所导致的可操作性差、实效不佳

之恶果当成了协商的原本宿命。实际上，央地事权划

分争议协商解决机制不是不具有可行性，而只是构建

制度化的协商程序机制，作为一项全新的课题，存在

过程性的困难而已。 

 

注释： 

 

① 公共产品或服务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变迁所引起的客观

条件的变化，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范围也是不断变化的。因而，

作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职责的事权范围也是动态变化

的，即可能出现新增事权的情形。具体参见赵福昌：《央地财

政关系重构的新思路——<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解读》，《紫光阁》2016 年

第 10 期。 

② 即“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

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③ “裁定”可能出现在以下情形中：一是司法机关在诉讼或非诉

讼程序中使用裁定的形式作为案件处理结果的载体，这是最常

见的“裁定”使用方式。二是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特别授权对

特定的民事纠纷，裁定予以解决，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裁定

所属企业关于国有资产经营权、使用权的解纷。三是行政机关

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所作的裁定。比如，税

务机关就一系列特定事实如何解释和适用税法所作出的自身

受其约束的事先裁定，商标评审委员会对当事人提出的商标注

册争议所作的裁定。四是民主理论中的“多数裁定”原则，即

通过争取多数人选票的选举程序聚合不同主体的偏好的方式

化解争议。 

④ 协商作为一种民主理念，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即作为政府

形式的协商民主、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以及作为治理形式

的协商民主。就央地事权争议之解决而言，需要的是一种决策

形式的协商民主。具体参见陈家刚：《协商民主与政治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11 页。 

⑤ 就《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所提供的规范性资源来看，“中

央”的范畴可以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

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其中，从可行性

的角度而言，国家主席是虚职机构，中央军委是军事领导机构，

从而不可能作为央地事权划分争议的解决机关，央地事权划分

争议的解决机关只能从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国务院，以及作为司法机关的最高

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中选择。 

⑥ 设置专门的委员会处理央地关系是许多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

比如，加拿大设置有第一部长会议 (the First Ministers 

Conferences)，总理和各省、地区的首长定期开会讨论联邦与

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德国也设置有类似加拿大第一部长会议

的机构，以维系政府间关系。参见吴木銮：《从央地关系看全

面 深 化 改 革 》， 天 大 研 究 院 ， http://www.tiandainstitute. 

org/cn/article/1498_1.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5 月 26 日。 
⑦ 争议的焦点在于要不要把法律、法规、规章中没有明确法律责

任的条款包含进来。具体参见罗豪才主编：《协商民主与软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7−3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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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procedure path of settlement of 
central-local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division disputes: 

Centered on the consultative procedure system 
 

SHEN Bin 

 

(School of Law,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legal procedure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settlement of central-local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disputes in 

China. The judicial mechanism is not feasible because it is limited by the reality of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its own 

attributes. And the negotiation procedure with advantages in terms of system attribute, system concept, system effect 

and system environment should be the procedural mechanism of resolving central-local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division disputes. In the design of consultation system, we need to set up a "Central-local Relations Committee" in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s a consultative platform for central-local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division disputes. And specific procedur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the subject of request for dispute resolution, scope of acceptance, pre examination, determining the participants and 

consensus reached. And we can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negotiation through the openness of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In addition, we should choose the soft law which has structural coupling with negotiation procedure as the carrier of 

"consensus of negotiation" . 

Key Words: disputes of central-local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division; legal proceedings; negotiation procedure; sof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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